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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摩
近
銀
業
公

事
已
有
成
議

於
意
一

巴
黎
九
日
電
白
本
京
出
版
之
市
加
占
講
壇
報
 

是
日
載
一
一
厶 
。美
國
领
業
家
將
借
鉅
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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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
元

m
。，爲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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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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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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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艮
籌
款
計
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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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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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來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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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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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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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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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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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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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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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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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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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
籤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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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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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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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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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
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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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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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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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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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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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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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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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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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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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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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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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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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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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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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居
國
會
未
解
散
之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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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通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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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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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關
於
將
來
大
選
之
手
續
 
貳
乃
關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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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雲
龍
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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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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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部
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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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出
不
肖
會
員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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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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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
本
會
城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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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有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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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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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恨
海
方
妙
永
二
人
久
欠
 

本
會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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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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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
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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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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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壇
本
會
打
爲
經
本
總
會
開
全
 

体
人
會
議
決
將
該
兩
人
永
遠
革
除
會
籍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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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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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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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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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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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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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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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

新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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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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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銀
數
過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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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期
然
後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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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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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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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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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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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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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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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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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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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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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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頰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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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

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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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五
日
电
一
蘇
俄
國
會
原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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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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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已
改
期
。
延
至
是
星
期
六
日
乃
開
一
，聞
改
期 

原
因
。爲 
現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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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名
反
動
派
人
被
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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俟 

此
案
訊
理
完
晩
後
，方
行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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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席
國
會
代 

发
員
。
現
抵
本
京
善
自
卜
餘
名
之
罪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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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索
聖
封
伯
爵 

法
國 
馬
饗
爾
母
五
日
電 

世
界
著
名
之
英
國
哲
 

學
家
羅
素
代
將
被
升
人
貫
族
之
列
：'
因
其
兄 

羅
素
伯
飼
；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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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夕
仆
本
處
逝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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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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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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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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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政
府
善
後
短
期
公
倩
還 

本
息
辦
法

失
業
情
形
頓
覺
緊
仇 

此
項
失
業
人 

爲
近
代
所
未
見
、
彼
等
多
數
喉
空
如 

一
洗 

有
川
飢
抵
餓
之
象
，
其
被
遣
囘
國
之
故 

一
爲"
4
南
洋
馬
技
牛
島
錫
拠
樹
朦
地
兼
均
 

吿
衰
落 

華
—
無
業
棲
身
"
是
以
爲 
思
架
坡
英

州
市
兩 

數
"
)
季

0
党
府
裁
釐
木
."

覚
一

明
令
 

涌
飭
各
省
政

府
於
民
阈
K
I
"
-
月
台H
1
H
U
撤
銷
釐 

金 
0
知
革
命 
1?1 
木
成
功 
".
殖
亂
电
統 

：

現
本
小
各
華
商
店 
。最
.

國

常
軸
拘
撥
出
境

•
天
津
外
僑
被
俄
人
棍
騙

其
附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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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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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日
乃
政

Iff
亦
依

橇
葫
蘆

照
收
釐
金 
華
商

UJ
膚
受
上
北
肺
投
 

商
曾 

商
曾
遂
議
决r
*
別
氏
党
。。 

，
撤
銷
釐
金
，以
恤
商
艱
而
興
國
産

浪
卡
委
亞
即
解
魚
卵
醬
爲
 
訴
本 

於1
海
專
辦
海
産
品
出
口 
請
電
一

人
津
有
日
電 

珍
11
品 

近
有
一 

貨
公
司
某
號
之
一

珍
11
品
多
一。。並
致
函
美
國
及
占

」

各
華
商
會 

請
爲
聲

大
不
滿
意
。
暗
鬥
頗
烈
。。 

胡
派
離
寧

e
蔣
於
未
扣
留
胡
以
前
。。曾 

召
五
院
八
部
將
領
會
議
。。 

宣
布
胡
罪 
即
晚
押
囚
湯 

山"
胡
衛
隊
盡
被
繳
械
。。

。
胡
女
木
蘭:
於
胡
被
囚
後

;
即
趕
赴
侍
側
； 

6
胡
被 
後
。，以
絕
食
爲
抵 

抗 
經
戴
季
陶
勸
乃
畧
進 

食:
惟
已
昏
迷
兩
次
並
失 

眠 
“體發
炎
病
頗
重
。。 

a
蔣
親
書
召
戴
季
陶
討
論
胡 

案
。C
戴
稱
病
不
到;

今
朝
接
駐
港
訪
員
來
電
-
女

、
胡
漢
民
妻
昨
抵
廣
州
新
亜

酒
店:
各
報
訪
員
往
訪
。。 

皆
謝
絕
不
見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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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台
山
縣
政
府
，决
將
城
內 

外
裝
置
水
嚨
。
改
爲
自
來 

水一。

a
新
會
縣
府
署
。。遷
往
江
門

餘
萬
華
工
被
卷
國 

貰
南
洋
英
屬
年
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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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華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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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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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撥
囘
國
者
約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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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萬
名
一
致
本
處
瞥
廣

0
雲
埠
達
權
社
啟
事

本
耐
歷
年
向
藉
社
苜
月
伸
爲
週
轉
茲
據
前H
M
年
凡
新
員
所
欠
 

1
九
年
以
前
之
月
咎
與
及
客
星
欠
項
須
要
任
速
繳
交
方
得
享
受
 

一
本
社
上
權
利
仰
所
豈
體
知
悉
切
莫
遲
疑
懒
里
门
菓
權
利
也
茲
訂 

一
定
趙
保
陳
宜
談
吳
廷
査
廖
崇
籌
四
丼
爲
被
催
收
員
到
日
仰
即
照
 

一
交
毋
違
定
章
此
佈

火
焼
大
平
賣 

本
舖
因
樓
上
起
火
二
樓
所
存
之

貨
物
及
衣
裳
碓Q

淸
幸
舖
面

之
各
色
線
其
並
未
殃
及
間
或 

有
些
少
水
射
過
惟
無
傷
害
因
得

補
囘
損
失
價
値
故
將
此
等

长布
疋
特
大
减
價
平
賣
不
論
定
做

衣
服
和
買
布
均
由
貴
客&

現

暫
遷
往
喜2

街
西
門
牌
卅
九

號
仰
僑
胞
勿
失
此
塲
機
會
H

英
國
陸
空
軍
費
預
算

重

栗

电

相

民
黨
又
起
內 
![ 

上
海
九
日
電
。蒋
介
石
指
胡
漢
民
爲
反
對
國
民
 

會
議
時
制
約
法
•
除
更
易
由
法
院
良
外
二
並
將
 

胡
軟
禁
、。政
局
抵
緊
張 

間
者
均
以
爲
國
民
黨

倫
敦
六
日
電
 

本
由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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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向
國
曾
提
出 

陸
空
軍
費
豫
算
我
按
照
該
表
所
列
：
是g
英 

國
陸
軍
費
爲
百
九

—
九
兆
六

—
五
萬
元
：
此
數 

較
諸
去
年
數
减
少
；
门
八

—h
萬
元
"
。 

乂
除
印
度
外
，
英
國
境
內
現
，中 
國
防
軍
數
爲
|
 

四
萬
八r
八
百
名
。
此
數
較
諸
人
叶
少
日
名

至
於
是
年
空
軍
传
爲 

較
諸
去
年
數
增
加
什

禹
兀
之
一
鉅" 
斯
數 

一
儿
。

乂
起

恐
難
免
發
牛
內
戰
.

如
許
一"
計
所
入
固
非
細
微
一
乃
竟
利
用
職
權
。 

遠
法
擅
徵
：
僅
聞
某
境
総
事
每
期
船
收
入
照
曾
 

若
千
盾
"
某
毋
領
館
毎
個
月
收
入
照
曹
若
干
元

每
三
個
月 

况
；
此
爲 

請
釣
曾
撤 

統
主
義
。 

艮
荷
屬
上 

則
認
爲
荷 

事
實
難
卽

。。不
明
其
用
途
所
企
。
外
部
雖
定
爲 

解
部 - 
次
；
亦
未
見
其
宣
佈
收
支
實
 

統
一
財
政 

澄
淸
吏
治
計
，"
不
得
不 

銷
者
八
也
。
白
我
國
國
籍
法
，
取
血 

荷
屬
殖
民
納
法
二
取
屬
地
七
義
 

生 

華
僑 

在
我
國
固
認
華
籍I
企
侍
人

盡
一

屬
殖
民
籍

改
移
，荷 8
政
府
對
於
困
生
僑
生
之
界
限
：
未

•
商

僑
」 

政宀

常
加
以
嚴
明
之
匾
別一

館
、

曾
，C

征

避

"
公
然
承
認
僑
生
囘
國
須
先
 

後
持
請
中
國
領
事
簽
証
是
 

僑
生
矣
，
僑
生
如
欲
囘
國
。

免
對
荷
交
涉
起
見 

取
荷
蘭
證
照 

然
屬
籍
民 

小
敢
給

靦
顏
領
取
荷
蘭
證 

無
叫
乂
將
被
扣 

一
對
外
交
則
喪
權 

，、小 
但
爲
敬

—
萬

照留
一 
精
神
痛
苦1
至
是賣

辱
國 

對
僑
生
則
出 

僑
生
所
痛
心
，
抑
且
一 

爲
挽
囘
國
權
洗
雷

全4

此 
一 

會 
一 

,
二 

册
一

撤
銷
者
九
也
、，田
査
護
照
暫
打
法
未
佈
以
前
 

荷
屬
東
印
度
。
美
屬
菲
律
演
"
已
辦
「僑
民
註

」
註
册
費
荷
幣
貳
盾
 
菲
幣
貳
元 

仍
須
年4
 

重
註
；
自
年
納
費
讃
照
暫
行
法
私
佈
後
二
僑果 正 也

民
註
册
」
一
項 
是
否
取
銷
。 
未
見
明
文 

兩
項
並
行 

外
力
更
離
勝
任
 
"
此
爲
躅

。。«
恤
窮
僑
計
。。得
不
不 

。。基
此
理
由 

籲
懇
明
察

會
撤
一 

蒙
犠
.

南
渡
僑
胞
"
再
與
日
本
;
瑞

恢
復
原
狀

士
等
國
僑
民
同
享
「免
驗
證
照 
一
之
待
遇 

並
將

僑
胞
。貽
累
黨
國
外
交
之
部

違
法
自
札 

長
王
正
廷

不
但r
萬
僑
胞
歆

舞
。， 

Q侍
命

總
埋
「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」Z
 
神
聖

j  

專
擅
昏
庸
屢
次
失
機
之
王
外
長
爲
.

•
。迫
切
祈
求
：
不

日

願
第
三
屆
屮
央
執
監
委
員
會
第

之
至亡

次 全
體
曾
議 
華
僑
聯
价
會
代
主
席
許
冀
公
 

m
務
會
員
劉
士
木
一
。林
有
壬 
可
徒
尙
燊
」等
語 

。合
亟
奉
聞
。 
敬
懇
實
報 館
貴
團
體
貴
學
校
暨
 

!：

內
外
父
老
兄
弟
諸
姑
姊
妹
感
覺
該
護
照
暫
行
 

仏
之
痛
苦
者 
二
致
呈
電
當
局
" 
嚴
令
外
部
卽

銷

一
希/
多
指
教
爲
幸
：
華
僑
聯

會
上
海
總
會
叩
删
印
厂
通
訊
處
上
海
派
克
路

甲
字
卜
二 

7/4
〕"

〔完
〕

昨
晚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厶
 

6
蔣
老
介
禁
報
載
扣
留
胡
漢

民
事
。。南
京
日
報 
。因
刊 

蔣
罵
胡
詞
被
封
，並
枚
査 

郵
電
甚
嚴
。

9

胡
派
以
蔣
胡
乃
意
見
衝
突

非
犯
罪
；
竟
被 
禁

0

。

刿 張 孔餘 正慶


